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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法释〔2011〕4号) 

  （2011年2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1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已于2011年2

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3月18日施行。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为正确适用2010年4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正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对人民法院处理国家赔偿案件中适用国家赔偿法的有关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第一第一条条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2010

年12月1日以后，或者发生在2010年12月1日以前、持续至2010年12月1日以后的，适用修正的国家赔

偿法。 

  第二第二第二条条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2010

年12月1日以前的，适用修正前的国家赔偿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修正的国家赔偿法： 

  （一）2010年12月1日以前已经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但尚未作出生效赔偿决定的； 

  （二）赔偿请求人在2010年12月1日以后提出赔偿请求的。 

  第三第三第三条条条 人民法院对2010年12月1日以前已经受理但尚未审结的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应当继续审

理。 

  第四第四第四条条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

在2010年12月1日以前作出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确认职务行为违法的法律文书不服，未依据修正

前的国家赔偿法规定提出申诉并经有权机关作出侵权确认结论，直接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赔

偿的，不予受理。 

  第五第五第五条条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在2010年12月1日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赔偿决定不服提出申诉

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时适用修正前的国家赔偿法；但是仅就修正的国家赔偿法增加的赔偿项目及

标准提出申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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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第六第六条条条 人民法院审查发现2010年12月1日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确认裁定、赔偿决定确有错误应当

重新审查处理的，适用修正前的国家赔偿法。 

  第七第七第七条条条 赔偿请求人认为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二）、（三）项、第十八条规定情形

的，应当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赔偿请求人有证据证明其与尚未终结的刑事案件无关的； 

  （二）刑事案件被害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以财产未返还或者认为返还的

财产受到损害而要求赔偿的。 

  第八第八第八条条条 赔偿请求人认为人民法院有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在民事、行

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但人民法院已依法撤销对妨害诉讼采取的强制措施

的情形除外。 

  第九第九第九条条条 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认为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存在错误，依法

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的，不停止赔偿决定的执行；但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据修

正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决定重新审查的，可以决定中止原赔偿决定的执行。 

  第十第十第十条条条 人民检察院依据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

2010年12月1日以后作出的赔偿决定提出意见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决定重新审查，并可

以决定中止原赔偿决定的执行。 

  第十一第十一第十一条条条 本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京ICP证080276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06040)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11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